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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考风考纪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学校部门、单位：
为严格执行教育部等七部局《关于全面加强教育考试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通知》（教学〔2004〕15号）、《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18号）、教育部等四部局《国家教育考试考务安全保密工作规定》（教考试〔2004〕2号）等文件精神，端正考风，树立良好的教风和学风，学校制定了《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考风考纪工作的意见》。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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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考风考纪工作的意见

[bookmark: _GoBack]考风考纪是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保证，为严格执行教育部等七部局《关于全面加强教育考试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通知》（教学〔2004〕15号）、《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33号）、教育部等四部局《国家教育考试考务安全保密工作规定》（教考试〔2004〕2号）等文件精神，端正考风，树立良好的教风和学风，现对我校进一步加强考风考纪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领导，明确职责，强化考试管理
成立考试管理小组。成员为学校教务处、学校质量监控办、二级学院（部）及学工办。教务处是学校教学管理职能部门，全面负责学校各类考试的考务管理、考试巡视和考风考纪工作；学校质量监控办负责考风考纪督查工作；二级学院（部）分管教学院长及主管学生工作辅导员、班主任对本学院（部）及班级考风考纪负责；监考教师对维护考场考风考纪负责。
二、规范管理，严格督察，端正考风
（一）严格按照《北海艺术设计学院课程考核管理办法（修订）》，加强考试规范管理，杜绝考前漏题、讲解试题等不规范行为，严格规范阅卷评分过程。
（二）教学督导要加强对课堂教学、辅导答疑、考试及阅卷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渎职行为，及时通报。
三、强化教育，弘扬正气，促进考风根本好转
（一）宣传部、学工处、团委等部门要配合做好考风考纪的宣传教育工作。
（二）各二级学院要通过诚信考试教育、典型事例警示等形式，教育学生端正考试态度，消除作弊动机。
（三）各班级要组织学生开展以“诚信考试，公平竞争”为主题的班会，动员全体学生诚信考试。
四、综合管理、从严治考，坚决遏制考试违纪行为
（一）贯彻落实《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修订）》，对监考教师缺席、玩忽职守，出现严重作弊的考场进行教学事故认定处理。
（二）强化学生违纪处理的工作力度。
学生考试作弊，一经查实按《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生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修订）》规定处理。
（三）净化校园环境，加强网络监控，坚决扼制通过校内校外复印店等对学生提供各类考试作弊服务的活动。
（四）设置考试举报电话，以便师生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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